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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西普尼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基本情况 

深圳西普尼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自身经营发展需要及长期战略发展

规划考虑拟申请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8 月 6 日、

2024 年 8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

《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

保护措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股票在股转

系统终止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19 日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

主动终止挂牌申请材料并于 2024 年 9 月 20 日获受理。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的规

定，全国股转公司向公司出具《关于同意深圳西普尼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函〔2024〕2980 号），同意

公司股票自 2024 年 11 月 15 日起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二、 异议股东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1 日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本次股东会的股

权登记日（2024 年 8 月 20 日）公司在册股东共 30 名，其中出席和授权出席本

次股东会的股东共 12 名，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44,875,414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3.0543%。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12 名股东均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关于拟

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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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股票在股转系统终止

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在册股东中的其余 18 名股东未参加亦未授权他人参加本

次股东会，合计持有 3,349,5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9457%。因此，本次公司

股票申请终止挂牌的异议股东共计 18 名，合计持有 3,349,586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6.9457%。 

公司已积极与异议股东沟通，其中 10 名异议股东选择继续持有公司股票，

10 位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3,348,75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440%，公司已取得上述 10 位股东签署的《关于对公司股票终止挂牌无异议的

函》；8 位股东选择摘牌之后由公司回购其所持股份，8 位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 8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公司已与 8 位股东进行了电

话沟通与确认，就回购股票的价格等达成了一致意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承诺对终止挂牌的异议股东所持股份进行回购。 

公司为保护异议股东的合法权益，已制定了保护方案，并于 2024 年 11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了《关

于拟申请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公告》（更正后）（公告编

号为：2024-036）。 

 

三、 终止挂牌后的相关安排 

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后，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依法保障股东查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等知情权。 

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后，公司将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

司办理股份退出登记，退出后的股份登记、转让、管理、等事宜将严格按照《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执行。 

 

四、 终止挂牌后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阳金  

联系电话：0755-28480200  

邮箱：liyangjin@hipine.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甘坑社区秀峰工业城 A3 栋 4/F 北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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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备查文件 

《关于同意深圳西普尼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函〔2024〕2980 号） 

 

 

深圳西普尼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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